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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802 號解釋不同意見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開始寫這份意見書的這個時刻是 110 年 2 月 20 日上午

8 時 30 分，即補班日一早。打開電腦，蠻開心的，因為原被

告知網路線更新，沒有預期可以看到新訊息。但是看到第一

則訊息時，眼淚噗漱漱流下，人世間怎的還有如此慘事！那

是一份來自國際女法官協會會長 2021 年 2 月 19 日的聲明：

「公開譴責暴行：阿富汗兩位女性最高法院法官上個月乘坐

公務車上班途中被殺害，兇手還未被繩之以法！」所有殺人

行為都是不對的！不只是不可以殺女性（性別）、不可以殺最

高法院法官（職業、地位）；如果連最高法院法官大白天在阿

富汗首都喀布爾街道行駛之公務車上，都被殺害，這還有法

治嗎？是什麼樣的社會呢？為生活在當地者不寒而慄。謹此

響應國際女法官協會會長的呼籲，譴責暴行！除了更深刻體

會生活在台灣的幸福外，也思索能進一步為受害者及活在生

存威脅恐懼中者做些什麼呢？ 

當我在大學及研究所研讀法律時，林紀東教授（大法官）

給我們服務行政的觀念；立法委員是民意代表，組成的立法

院不為人民要為誰？當翁岳生院長提出「司法為民」時，我

是律師，聽到「司法為民」非常有感，心中生起的是「這就

對了」！整體而言，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在這個理念下，

政府所有部門沒有必要不能干預人民；有干預必要時，要選

擇侵害最小的手段！也就是說：用提醒勸說足夠維持秩序

的，不必用禁止手段；用禁止手段可以達到管理目的的，不

必用處罰手段；用低度處罰手段可以達到目的的，不必用較

高度處罰手段（可以用教育的不要體罰、可以用行政罰的不

要動用刑罰）。以上其實就是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在比例

原則下，代表民意的立法機關，就限制人民基本權言，其立

法形成自由應該不可以是大的，亦即應該非常有限；就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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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行政罰、甚至刑罰之立法形成自由，更應該是絕無僅有！
1本件聲請案涉及對極古老即已有之行為之禁止，甚至對該行

為科處相當重之行政罰，2本席本於上開理念以為，依比例原

則為判斷時，與本件爭議相關之民法、入出國及移民法及人

口販運防制相關規定均應併合觀察，不能只就其中部分割裂

論述。準此，因為本件最可議之處在於處罰規定部分，而且

至少此部分應已逾越必要程度，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

因此本席對於多數所採寬鬆審查原則及合憲之意見無法贊

同，爰提出本不同意見書。除了簡述相關考量及理由外，並

將本席所擬之違憲版解釋文及理由書草案其中一則錄於末

供參。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系爭規定一）規定

跨國（境）婚姻媒合不得要求或期約報酬、第 76 條第 2 款

（系爭規定二）對違反系爭規定一之行為，科處 20 萬元以

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之立法背景 

1、60 年：最高行政法院 60 年判字第 493 號判例認婚姻

及職業介紹均非商業性質，經營婚姻及職業介紹者依違反商

業登記法規定停止營業及處罰鍰（此判例於 91 年底決議不

再援用）。 

2、88 年：88 年民法修法前第 573 條規定：「因婚姻居間

而約定報酬者，其約定無效。」88 年修正為：「因婚姻居間

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求權。」88 年修法立法理由稱： 

本條立法原意，係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有害善良
風俗，故不使其有效。惟近代民間已有專門居間報告
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而酌收費用之行業，此項服務，

                                                       
1 本院曾有釋字第 554 號解釋，肯定以刑罰處罰通姦罪之立法形成自由，惟該號

解釋業經本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變更。就行政罰罰鍰金額而言，本院釋字第 641
號、第 761 號及第 786 號解釋，雖肯認罰鍰之範圍為立法形成自由，但亦指出所

設定之裁量範圍仍應適當，以避免造成個案處罰過苛，並據此宣告相關規定違憲。 
2 此一行為在民法上被肯定為無背於公序良俗及此等服務具必要性，並准予約定

報酬合於世界潮流，請參見 88 年民法第 573 條修法立法理由及法務部 95 年 5 月

1 日法律字第 0950700315 號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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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漸受肯定，為配合實際狀況，爰修正本條為非禁止
規定，僅居間人對報酬無請求權。如已為給付，給付
人不得請求返還。3 

即「不再認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有害公序良俗，且肯定現

代工商業社會早有之婚姻居間行業暨其服務之必要性」，故

仿德國民法第 656 條規定，將原禁止婚姻媒合（居間）約定

報酬之規定修正為非禁止規定，得為約定報酬等。 

3、91 年：法務部 91 年 12 月 13 日法律字第 0910048362
號函認 88 年民法第 573 條規定修正後，規定無報酬請求權

「已可維公益」、「以營利為目的而營婚姻介紹者，與民法規

定並無牴觸……自得作為商業經營，而納入商業法令予以管

理。」經濟部爰於 92 年准婚姻媒合業為商業登記。 

4、94、95 年：內政部入出國移民法修正草案報行政院

版第 52 條規定：「（第 1 項）經營婚姻媒合業務者，以公司組

織為限，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設立許可，並依法辦理公司登

記後，再向主管機關領取註冊登記證，始得營業並收取報酬。

（第 2 項）財團法人、人民團體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個人為

婚姻媒合者，不得要求報酬及散布、播送或刊登婚姻媒合廣

告。（第 3 項）婚姻媒合業者為婚姻媒合之廣告，不得違背法

令、公序良俗或誇大不實。（第 4 項）本法公布施行前，經公

司或商業登記經營婚姻媒合業務者，應於本法修正公布施行

翌日起六個月內，依本法規定重新申請設立許可，未依規定

重新申請設立許可者，由主管機關通知經濟部廢止其公司或

商業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第 5 項）婚姻媒合業申請設立許

可之程序、應備文件、撤銷、廢止許可、註冊登記證之核發、

註銷、繳回、經營管理、廣告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4 

                                                       
3 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第 385 頁參照。 
4 此條於行政院 94 年 6 月 20 日審查時遭刪除，其理由為不合體例、並有關婚姻

媒合業之管理及法制化，請內政部依行政院「研商防杜假婚姻仲介行人口販賣」

會議決議研處；而行政院 94 年 6 年 21 日研商「防杜假婚姻仲介行人口販賣」會

議決議結論為：一、請內政部近期內儘速研議制定專法之可行性，以落實婚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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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婦權會決議： 

有關婚姻媒合業乙節，婚姻媒合本係美事一樁，不應
成為一種行業。考量社會情狀如此，政府公權力運作
應導引並維護社會之公平正義，為遏止現行婚姻媒合
業者物化及商品化女性之惡劣行徑與弊端：（一）對已
登記設立之業者加強管理，並請經濟部邀集相關單位
及地方政府就非法未登記設立業者及違規婚姻媒合
廣告嚴加取締並改善。（二）另考量現行婚姻媒合之雙
方當事人一為外籍弱勢、一為社經地位弱勢，為避免
利益集團不法介入與操縱，請內政部及法務部針對婚
姻媒合所衍生之不當獲利、詐欺、人口販運等違法事
項嚴加查辨。（三）至於有關法務部 91 年 12 月 13 日
法律字第 0910048362 號函釋內容及相關法律之修正
等部份，請法務部及內政部一併考量研議。 

法務部 95 年 5 月 1 日法律字第 0950700315 號函認：「婚姻

媒合行為，並不違背公序良俗」、「婚姻媒合約定報酬，應符

世界潮流，民法第 573 條無修正必要；參酌外國立法例，除

德國外，包括日本、韓國及義大利等」、「本部 91 年 12 月 13
日函並無違法不當」、「修正或變更本部 91 年 12 月 13 日函

無法有效解決現行因婚姻媒合業所生將女性商品化或侵犯

人性尊嚴之弊端」、「建請訂定專法以有效管理婚姻媒合業：

比如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行政院 95 年 9 月 12 日研商「落

實院長指示：婚姻媒合業不應成為一種行業相關事宜會議」

決議稱：「院長裁示：婚姻媒合本係美事一樁，不應成為一種

行業，未來婚姻媒合朝非營利性質規劃，請經濟部廢止婚姻

媒合業之營業項目代碼」。 

5、95、96 年修正系爭規定一及二：立法委員徐中雄、

高金素梅、蔡英文、蕭美琴等提案：「禁止婚姻媒合作為營業

項目並任何形式廣告」、立法委員提案並協商條文第 58 條規

定：「（第 1 項）跨國（境）婚姻媒合不得為營業項目。（第 2

                                                       
合業之管理。二、內政部研擬法案時，宜規劃政策引導作用，避免婚姻媒合業將

婦女商品化，並通盤研議整體配套設計，以期完備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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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跨國（境）婚姻媒合不得要求或期約報酬。（第 3 項）任

何人不得於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

網路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散布、播送或刊登跨國

（境）婚姻媒合廣告。」第 59 條規定：「（第 1 項）財團法人

及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者，

應經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並定期陳報媒合業務狀況。（第 2
項）前項法人應保存媒合業務資料 5 年，對於入出國及移民

署之檢查，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3 項）第 1 項許可之

申請要件、程序、審核期限、撤銷與廢止許可、業務檢查、

督導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76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一、公司或商號從事跨

國（境）婚姻媒合。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要求或

期約報酬。」第 78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一、違

反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委託、受託或自行散布、播送或刊登

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二、違反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未

經許可或許可經撤銷、廢止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二、107 年制定公布之財團法人法准許財團法人經營業

務、投資及董監事有給等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財團法人及非

營利社團法人得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且依同條第 3
項訂定之財團法人及非營利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許可及管理辦法第 4 條及第 17 條規定，應訂定書面契約，

並載明收費項目，暨未載明之費用無請求權等。雖然依其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似也有間接不許要求或期約報酬之意，但與

得收取費用之規定相互牴觸。因為財團法人及非營利社團法

人可以經營婚姻媒合業務並約定、收取費用，所約定、收取

之費用非報酬性質而何？ 

三、婚姻媒合能否為一種商業，為商業登記或係立法裁

量範圍，但其中僅跨國（境）部分屬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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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規定禁止範圍；婚姻媒合廣告准否亦或可認屬立法裁

量範圍，但其中亦僅跨國（境）部分屬同條第 3 項禁止範圍。

此均涉及職業自由、言論自由甚至與內國婚姻媒合之平等權

等問題，惟均不在本件應審酌範圍。然此二者才是商品化女

性及物化女性之關鍵（上述立法委員提案、行政院婦權會意

見參照）。 

四、至於系爭規定一並非商品化女性或物化女性關鍵，

無系爭規定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1 及 3 項暨相

應之第 76 條第 1 款及第 78 條第 1 款罰鍰規定，已可達「禁

止婚姻媒合作為營業項目及任何形式廣告」，以維護女性人

格尊嚴目的。宣告系爭規定二違憲，也才不致過度妨礙成就

婚姻，而能真正落實協助弱勢需婚男女建立家庭之目的（上

述行政院婦權會意見參照）。至於人口販運防止部分，係另一

問題（上述行政院 94 年 6 月 20 日及 94 年 6 月 21 日會議結

論參照），且此一事項已有人口販運防制條例可資完整規範。 

五、多數意見認跨國（境）婚姻媒合要求或期約報酬者

即係從事營利目的之行為，忽略其本質之公益性，本席深不

以為然；多數意見關於平等權之論述部分，更避談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 59 條規定，也忽略同法第 55 條由公司組織經營移

民業務之規定，只從分類一項著眼，未就本件最關鍵之處罰

有無為任何如何合於平等權之說明，亦難贊同。此外，多數

意見認涉及工作權部分，竟採寬鬆標準審查，更感唐突。因

為憲法第 15 條保障工作權，係在保障有從事工作以營生，因

此，工作權本質上係與工作報酬之獲得，有不可分割之關係，

禁止要求或期約報酬，即係禁止工作，不是限制工作權而已，

是工作資格之禁絕，怎得以寬鬆標準審查？ 

六、綜上，本席認為婚姻媒合確實是美事一樁，跨國（境）

婚姻媒合管道之禁止與一方為外籍弱勢、另一方為社經地位

弱勢之婚姻雙方當事人尤其相關。5且早在有現代法律之前，

                                                       
5 系爭規定一及二，在現行法下，適用於偶一為婚姻媒合行為之個人，此等個人

常係上開有跨國（境）婚姻媒合需求之弱勢者之親友。因此，系爭規定所阻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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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有婚姻媒合行為甚至婚姻媒合行業，另媒人跑腿撮合需

工需費，致贈媒人禮不但是慣習，更是禮數，沒有系爭規定

一即回歸民法第 573 條規定，誠如前述法務部意見，已足維

護公益，怎可就屬婚姻媒合性質，即民法認係合於公序良俗

並符合世界潮流之期約（約定）婚姻媒合報酬行為，科以重

罰？以庶民觀點，合理嗎？本席以為顯不合理！法律說簡單

很簡單，就是合理而已！庶民不懂憲法比例原則怎麼操作，

但是不合理的法律規定，如經由大法官所謂憲法比例原則的

操作，竟然會是合憲的，那不是應該反思操作有沒有問題

嗎？又想到已提過的金剛經句及季伯倫的名言，執著理論學

說，會掩蓋致看不見真理，真理果然不易現！只有繼續努

力！ 

七、本席所擬違憲版解釋文及理由書草案如下 

解釋文草案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跨國（境）婚姻

媒合不得要求或期約報酬。」第 76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連續處罰：……二、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要求

或期約報酬。」其中第 76 條第 2 款對從事跨國（境）婚姻媒

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之行為科處罰鍰規定部分，係對受憲法

保障之契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其限制不符比例原則，牴

觸憲法第 15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力。 

解釋理由書草案 

（原因案件事實略） 

契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為憲

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利，使契約當事人得

自由決定其締約方式、內容及對象，以確保與他人交易之自

由（本院釋字第 576 號、第 580 號及第 716 號解釋參照）。婚
                                                       
是弱勢者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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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媒合屬契約之一種，除受上述憲法一般契約自由之保障

外，另涉及婚姻締結機會之創造，對受媒介方當事人之婚姻

選擇自由，亦屬相關，從而亦涉及與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

嚴維護有關，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婚姻自由重要基本權（本

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參照）。另國家對人民違反行政法上義

務之行為處以罰鍰，涉及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國家對上述

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均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迭經

本院解釋在案。 

又關於科處罰鍰之規定部分，必須係針對特別應予非難

之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始得為之；而且其違規情節有區分

輕重程度之可能與必要者，並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

度為之，使責罰相當暨避免過苛（本院釋字第 716 號解釋參

照），否則即應認為係對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

之限制，且其限制不符妥當性而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

不符（本院釋字第 641 號、第 716 號及第 786 號解釋參照）。 

系爭規定一明定：「跨國（境）婚姻媒合不得要求或期約

報酬。」系爭規定二明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二、

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而要求或期約報酬。」系爭規定一

並未禁止跨國（境）婚姻媒合行為，但禁止媒合跨國（境）

婚姻者要求或期約報酬，就跨國（境）婚姻媒合之雙方當事

人（即婚姻媒合者與受媒合者）而言，均屬對其與他人交易

內容即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第 22 條所保障之一般契約自

由之限制，甚至已涉及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婚姻自由；系爭

規定二對違反系爭規定一之跨國（境）婚姻媒合者處以罰鍰，

則屬對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婚姻媒合係極古老之行業，詩經豳風伐柯云：「取妻如

何？匪媒不得。」孟子滕文公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律疏議云：「為婚之法必有行媒」；且經查於中華民國 18 年

民法（第 573 條）立法之前，查無禁止媒人即婚姻媒合者收

取禮謝金之律令規定，且民間久有致媒人禮謝金之慣習，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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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之為者每遭不懂禮數之譏。延至今日，婚姻媒合者仍扮

演婚姻雙方當事人間之介紹人、聯絡人、協調人，甚至是婚

禮儀式指導者之角色；且不論 18 年民法第 573 條立法禁止

婚姻居間（媒合）報酬或 88 年民法規定修正改為非不得約

定，近 90 年來民間致媒人禮謝金之慣習從未改變。又婚姻媒

合者之橋樑角色必然伴隨必要人力、物力費用之產生；此等

費用扣除代付實支金額後之餘額即為通常法律意義之報酬，

以國際潮流及目前之工商社會，在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下，為

收取之約定應尚非背理違俗（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第

385 頁參照）。從而如經立法權之作用，不但責令婚姻媒合服

務必須為無償，並以此為據，進一步對要求或期約報酬者處

以罰鍰，所為應與事理及現實有顯然嚴重背離之處，即系爭

規定二非顯無背離事理及現實之事實，合先敘明。 

查民法係私法行為之基本法規範。婚姻媒合行為包括內

國及跨國（境）婚姻媒合行為，均屬民法債編有名契約中之

居間契約類型之一，而民法第 573 條於 88 年修正時，已仿

德國立法例及國際潮流，將原禁止婚姻媒合（居間）約定報

酬之規定修正為得為約定暨報酬已給付者不得請求返還，立

法者於民法修正當時自已就婚姻媒合契約准予約定報酬是

否符合公益乙節為適當考量，並認為未違背公序良俗，合於

公益（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第 385 頁參照），則嗣後

以屬行政法之系爭規定一另為異於民法新規定之處理，即就

跨國（境）婚姻媒合部分，於行政法另為不得要求或期約報

酬之規定，系爭規定一自應特具重要公益；尤其系爭規定二

進而就違反系爭規定一之行為為應科處罰鍰之規定，系爭規

定一之行為更須係「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

為」，始足當之。苟系爭規定一不特具重要公益，或違反系爭

規定一之行為非特別應予非難者，則系爭規定二即難謂合於

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 

次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9 條，及該條第 3 項規定授

權訂定之「財團法人及非營利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許可及管理辦法」第 17 條規定，財團法人及非營利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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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書面契約，明定收費項目、金額及違

約之損害賠償等，甚至規定就已載明之費用有請求權等。即

准許就跨國（境）婚姻媒合行為要求或期約報酬。是對照觀

之，就跨國（境）婚姻媒合行為之行政法規範言，否准要求

或期約報酬乙節，顯然應未特具重要公益，而且違反行為尚

非屬特別應予非難者，已至為昭然。 

再查系爭二規定連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1 項（禁

止商業登記）、第 3 項（禁止廣告）及第 59 條併第 76 條、第

78 條等規定均係立法委員之提案，依 94 年起至 96 年當時之

立法資料（立法院公報第 94 卷第 20 期第 3402 號 1 冊、第

70 期第 3452 號、第 95 卷第 4 期第 3465 號 1 冊及第 96 卷第

83 期第 3006 號 1 冊參照），此等規定之立法目的係出於認婚

姻媒合應為公益、非商業行為、避免物化女性暨為防杜人口

買賣等。惟該等立法目的主要係針對入出國移民法第 58 條

第 1 項所欲禁止之商業登記及第 3 項所欲禁止之廣告行為

（上開立法資料參照），該等規定不在本件解釋範圍。又就系

爭規定一言，公益不等同於免費，有償（要求或期約報酬）

也不等同於商業行為，此由如醫病關係、律師與當事人間關

係、學校與學生間關係均為具公益性質、非屬商業行為但俱

為有償，即可證之。 

另對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之限制，除應符合具重大公

益目的性外，並其手段與目的間需具合理關聯性及手段須為

必要，即應受憲法比例原則之審查（本院釋字第 602 號、第

675 號及第 716 號解釋參照）。民法第 573 條規定，婚姻媒合

者就約定之報酬無請求權，應已足保護受媒合者；而且婚姻

媒合者若以媒合成功為條件要求或期約合理報酬，其所成就

者為婚姻，並非人口販運；且許其要求或期約之報酬，僅係

就其所提供婚姻媒合服務之正常合理對價，並非如販運人口

之不法暴利。即婚姻媒合行為與人口販運行為本質不同，許

婚姻媒合者要求或期約報酬不等同於許販運人口及給予不

法暴利。從而是否許婚姻媒合者要求或期約報酬與人口販運

行為之禁止間，尚難認具合理必要關聯。立法者自不應因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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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食，不可將婚姻媒合服務之正常合理報酬類比推論為如人

口販運之不法暴利，並予全面禁絕婚姻媒合報酬。尤其合法

婚姻媒合與不法人口販運間非無明顯區隔，因為合理服務對

價與不法暴利迥然有別、婚姻真假媒合契約雙方及被媒合之

雙方當事者均心知肚明。即如係為人口販運目的而假以婚姻

媒合之名者，該行為本非系爭規定所稱婚姻媒合行為，應依

人口販運防制相關規定處理。另立法者除不應將上述（婚姻

媒合合法行為與人口販運不法行為）二不同行為混淆管理

外，若圖以區區婚姻媒合正常合理對價之禁絕暨科處罰鍰手

段，冀達管理禁絕人口販運行為之目的，亦難認係有效適當。

此外，主管機關就假結婚之人口販運行為已另設有含嚴格查

察及刑事訴追在內之更有效防杜機制（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其

施行細則等規定參照），是以系爭二規定為手段與人口販運

行為防杜之目的達成間自更欠缺必要關聯，其手段亦非合理

適當。 

此外，關於物化女性禁止之立法目的部分，尤係針對原

准商業登記及婚姻仲介廣告部分，此部分核屬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 5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範疇，並已就其違反行為另設處

罰規定（同法第 76 條第 1 款及第 78 條第 1 款規定參照），

亦與系爭二規定無涉。 

綜上，系爭規定二係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與婚姻相關之

契約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其限制不符比例原則，牴觸憲法

第 15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規定。 

如上所述，婚姻媒合要求或期約報酬尚非特別應予非難

之行為，系爭規定二處要求或期約報酬之跨國（境）婚姻媒

合者 20 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系爭規定二固已予裁

罰者得視違規情節輕重之裁量空間，但其裁罰下限金額為 20
萬元，而經查一般婚姻媒合者（含跨國（境）之婚姻媒合者）

之平均實得金錢報酬極有限，主管機關依系爭規定二及行政

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規定核減後，所為平均裁罰金額仍超

過實得報酬之 5 倍（內政部 105 年 10 月 12 日台內移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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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63781 號復本院函參照）。以本件四個案之原因事實每

件亦均因系爭規定二之罰鍰下限金額為 20 萬元，故各被處

以 5 倍以上甚或超過 10 倍於其報酬之罰鍰（依釋憲聲請書

之記載：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02 年度簡字第 173 號案原告夫

妻各得報酬 18000 元，各被處罰鍰 20 萬元，罰鍰為報酬之

10 餘倍；102 年度簡字第 178 號案原告得報酬 36000 元，被

處罰鍰 20 萬元，罰鍰為報酬之 5 倍多；103 年度簡字第 276
號案得報酬 2000 元，被處罰鍰 7 萬元，罰鍰為報酬之 35 倍），

此種情形，除被指違規人民難以甘服之舉為非不合理外，承

辦法官本司法為民之心難以認同裁罰之妥當性，並進而為本

件聲請，其所示之悲憫之情亦易理解。系爭規定二之處罰就

個案確屬顯然過苛，故亦不具妥當性。是系爭規定二之處罰

已逾越必要之程度，自亦不符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與憲法

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亦有違背。 

綜上，系爭規定二係對受憲法保障之契約自由及財產權

之限制，其限制不符比例原則，牴觸憲法第 15 條、第 22 條

及第 23 條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